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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称登记结算要支持市场创新(3月31日)

文章作者：

    《上海证券报》消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成立五周年庆典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出席并做了重要讲话。他指

出，今年要抓住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正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通过一系列扎实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成果。他要求

登记结算工作要继续支持市场各项改革创新活动，要努力建设更为先进的、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登记结算技术系统。  

    尚福林说，五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在各方面都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证券登记结算体制也随之不断完善。在新的证券登记结算体

制下，登记结算公司积极发挥支持证券市场平稳运行和创新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地推动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进程。  

    尚福林指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势头，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市场健康稳定运行的内在基础进一步夯实，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是"十一五"规划为

我国经济发展勾画了壮阔的前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将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既要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

也必将受益于实体经济的高效增长，迎来更快更好地发展。二是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修订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对提升资本

市场的规范发展水平、推动市场制度创新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修订后的证券法也为证券登记结算服务提供了更为清晰、明确的法律依据，有

利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三是股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改革的积极效应已初步显现。截至目前，共有768家上市公司完

成或进入股改程序，已经占到沪深两市1349家应股改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57%，对应市值占比达63%，覆盖了内地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直

辖市。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一系列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改革措施相继实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  

    尚福林表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仍有大量基础性工作要做，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胆创新，努力解决

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在前一阶段工作取得较大进展的基础上，下一步，要继续大力推进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年内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为全面推进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转换创造有利条件；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证券法和公司法，强化市场运行的法制保障；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强化市场运行的机制保障；大力推进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工作、基本完成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继续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发展。通过这一系列工

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成果。  

    尚福林要求，登记结算公司应进一步发挥作为集中统一登记结算体系中枢的重要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登记结算体系的基础性作

用。进一步加强登记结算各项制度建设，完善证券交易、登记结算规则体系，适时统一和整合登记结算业务，不断夯实证券市场安全、高

效、平稳和规范运行的制度基础。第二，要继续支持市场各项改革创新活动。积极拓展登记结算创新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发行人、

结算参与人及投资者提供更加优质、低成本的服务。第三，要努力建设更为先进的、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登记结算技术系统。进一步加强技

术规划、整合技术资源、加强运行保障，为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创新发展提供过硬的技术支持。第四，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继

续高度重视结算风险的控制和防范，认真落实即将颁布实施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根据新的市场环境和新交易品种的特点，加强和

完善风险防范措施，不断提高登记结算系统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保障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陈耀先在致欢迎辞时表示，随着"国九条"的逐步落实，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我国资本市场

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登记将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促发展，为建立一个符合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要求，安全、高

效、规范、统一的证券登记结算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继续努力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耿亮、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分别代表股东单位致辞表示祝贺，并对登记结算公司五年来对交易所市场

的稳定发展和业务创新提供的积极支持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继续与登记结算公司精诚合作，共同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作出贡

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总经理金颖主持了昨天的庆典活动。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周道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出席了庆典。出席庆典

的还有全国人大财经委、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全国政协经济委，高法，高检，公安部，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税务总局，银监会，

保监会，社保理事会和北京、上海、深圳市政府的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汇金公司、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业协会、银行、证

券、保险、基金、中央国债公司和金融业界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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